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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建材行管字〔2010〕20号
--------------------------------------------------------------------------------
关于开展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
知名品牌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建材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务院《产品质量振兴纲要》，为贯彻落实国家工信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强工业产品质量信誉建设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科〔2010〕112号），推进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实施名牌战略，引导和鼓励企业争创名牌产品，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扩大名牌产品的影响，增加产品市场区域竞争力，在地区内相互认同、相互采用，北京
建材行业联合会、天津市建材业协会、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辽宁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决定，在环渤海地区联合开展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工作。
现将《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管理办法》等印发给你们，希望五省市有关建材企业积极踊跃参加争创知名品牌活动，共同促进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附：1、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管理办法 
2、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工作组织领导机构  
 3、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申请表
4、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年度考核表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1: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
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务院《产品质量振兴纲要》，为落实国家工信部《关于加强工业产品质量信誉建设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科〔2010〕112号）文件中提出的“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要组织开展工业产品品牌宣传活动，提高优秀品牌的市场影响力。”积极推进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实施名牌战略，引导和鼓励企业争创名牌产品，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在地区内相互认同、相互采用、相互促进，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天津市建材业协会、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辽宁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联合制定本办法。

第2条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以下简称本地区知名品牌）其实物质量应达到国内或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经济效益处于国内同类产品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同行业前列，用户满意度高、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第3条 本地区知名品牌的评价工作与各省（市）名牌产品的评价工作相衔接，坚持企业自愿申请，并由五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积极推动、引导、监督。原则上在省（市）名牌产品中选择、申报和推荐。

第4条 本地区知名品牌的评价工作以用户满意为宗旨，以市场评价为基础，坚持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搞终身制。                         

第2章 组织机构

第5条 由五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联合组建“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负责评价工作。下设评价工作办公室，负责评价工作的组织、协调、评价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6条 五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会分别负责本地区企业的申报受理、初审和推荐工作。

第7条 评价工作办公室可根据评价工作需要，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若干专业组，根据产品类别承担具体评价工作。 

第3章  申报、评价条件

第8条 申报企业的基本条件：

1、 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生产许可、环保许可）；

2、 生产工艺装备先进、具有科技创新能力；

3、 产品质量稳定，按标准组织生产、取得质量体系、测量体系认证；
4、 商标属于本地区五省市注册企业所有，三年以上；
5、 有适度的经济规模（按产品类别指定年销售额）；
6、 用户满意。

凡已获得省（市）及以上名牌产品称号的，由各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根据产品类别，按照省（市）名牌产品的评价细则进行复核，符合条件的，可评为本地区知名品牌；未获得省（市）名牌产品称号的，由各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原则上按照省（市）名牌产品的评价细则进行评价，达到省（市）名牌产品标准的亦可评为本地区知名品牌。

第四章  评价程序

第9条 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填报《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申请表》，按规定日期报送所在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凡已获得省（市）名牌产品称号的，需随报所获名牌产品的相关证明材料；未获得省（市）名牌产品的，按申报名牌产品的要求随报有关材料。

第10条 各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报企业所报的材料进行审核。凡已获省（市）名牌产品称号的，根据产品类别按一定比例抽查，到现场进行复核；对未获省（市）名牌产品称号的，需组织专家组按名牌产品条件，进行打分考评；以上符合条件的，报送到地区知名品牌评价办公室。

第11条 评价工作办公室对各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上报的材料进行复审，并进行分类、整理。根据复审的结果，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考核的，可责成申报企业所在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再次组织考核评价，也可直接组织专业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考核评价工作。

第12条 评价工作办公室将申报材料复核结果、现场考核情况、有关部门的意见进行汇总，提出本年度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的建议名单，并负责召开五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秘书长联席会，对建议名单进行讨论（必要时可投票表决）通过，形成本年度拟确定名单。

第13条 评价工作办公室将拟确定名单，通过五省市建材协会（联合会）网站向社会公示15日，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第14条 评价工作办公室对无异议的名单，报地区知名品牌领导小组予以确认。根据领导小组的安排，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颁发证书奖牌等，同时在五省市网站、会刊以及建材行业有关媒体上予以公告。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15条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的评价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有效期为三年。在有效期内，知名品牌产品所有企业可以使用品牌称号、统一规定的标志进行宣传。

第16条 评价工作办公室对知名品牌产品进行跟踪，实行动态管理。知名品牌所有企业应按时填报《年度考核表》，及时反馈知名品牌的质量、生产和经营情况。

第17条 已经获得知名品牌称号的企业，在知名品牌有效期内，如发生下列情况，将分别做出警告、限期整改、撤销知名品牌称号的处理：

     ——产品质量发生严重下滑或企业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省级以上产品质量抽查不合格的；

     ——企业申请时提供的材料、数据不真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知名品牌称号超过有效期未重新申请或重新申请未获通过的。

第18条 在知名品牌有效期内，知名品牌企业可要求评价工作办公室提供咨询、指导和协调，并对知名品牌进行保护。

第六章  附 则

第19条 本办法由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本办法自2010年6月1日起实施。

附件2：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
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组  长：王福江  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会长

副组长：陈志达  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张  方  天津市建材业协会副会长
葛旭东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会长
金长毅  辽宁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会长

二、评价工作办公室

主  任：谢洪伟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秘书长
成  员：张宗兴  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秘书长

李红忠  天津市建材业协会秘书长
武增海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秘书长

赵福义  辽宁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秘书长
刘晓鸣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三、各省市联络办公室

1、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   网址：www.bbma.org.cn
联系人（1）：王柏彰      电话：010-66417045   

传真：010-66417164  　  邮箱：snxiehui＠163.com
联系人（2）： 徐京慧  电话：010-66417164、66416688-8215

传真：010-66417164      邮箱：xjh_tt＠126.com

地址：北京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9号金隅大厦配楼B座2层  

邮编:100031

2、天津市建材业协会         网址：www.tjccnet.com
联系人：薛国威              电话：022-24218199

传真：022-24218105          邮箱：tjjcxh＠163.com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85号万隆中心大厦A座14层  

邮编：300012

3、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网址：www.hbjcxh.org 
联系人：武增海              电话：0311-85020038
传真： 0311--85020039       邮箱：jjc001＠163.com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合作路129号  

邮编：050051

4、辽宁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网址：www.jcw.com
联系人：提军科              电话：024-86913808 
        柏  林              电话：024-86913858
传真：024-86913878    　　  邮箱：lnjcxh＠163.com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56号后楼5层  

邮编：110032

5、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      网址：www.sdjc.cn
联系人：李建国          　 电话：0531-83181009
传真：0531-87065173         邮箱：sdjcxh2008＠163.com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四路360号  

邮编：250001

附件3: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

申 请 表

企业名称：                         

联 系 人：             　　电话：

手    机：           　 　 邮箱：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领导小组

申请表填写说明
１、申请企业应了解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管理办法》和相关说明，并确知“知名品牌”必备条件。
２、申请企业提交的材料应当按要求提供，文件、证书（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书、行政许可证、监督抽查报告、著名商标、名牌产品公告牌等）的复印件应加盖企业确认章。
３、凡申请参加“知名品牌”评价的企业填写本申请表一式二份。
４、申请企业提交材料一律使用A4纸。填写本申请表应当字迹工整、不得涂改，使用蓝黑或者黑色墨水或提供打印件，并提供电子版。
５、申请企业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企业承诺：

本企业在申请参加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活动中，所提交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住所
	
	邮政编码
	

	
	实际住所
	
	邮政编码
	

	
	营业执照编码
	
	法人单位

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设立
时间
	        

	
	企业所属行业
	
	登记注册

类型
	

	
	申请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型号
	

	
	申请产品商标名称
	
	申请产品商

标注册时间
	

	上年度

经

营

情

况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利税额
	万元

	
	亏损额
	万元
	出口总额
	                            万 元

	
	申报知名品牌产 品 产 量
	
	

	
	
	
	

	依法生产情况
	是否属于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
	
	获生产许可证时间及证号
	

	
	是否是质量认证产品
	
	获质量认证时间和证号
	

	
	是否属于安全认证管理产品
	
	获安全认证的时间及证号
	

	
	是否属于出口质量许可证

管理产品
	
	获出口质量许可证

时间及证号
	

	
	执行其他认证、行政许可情况
	

	质量监督情况
	近三年各级有关执法部

门对产品监督检查评价
	

	
	近三年有无因产品质量

等问题被处罚或投诉
	

	获奖情况
	获省市以上著名商标名牌产品情况
	

	企 业 申 报 理由
	简述:申报产品产量、销售额、在全国或省市同类产品中的排名、市场销售份额、售后服务保证等
                                        （盖  章）

                                      年   月   日


	省（市）协 会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领导

小组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4: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

年 度 考 核 表

企业名称：                           （盖章） 

联 系 人：             　　电话：

手    机：           　 　 邮箱：

              日期：    年    月    日

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评价领导小组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住所
	
	邮政编码
	

	
	实际住所
	
	邮政编码
	

	
	营业执照编码
	
	法人单位  代       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设立  时       间
	        

	
	企业所属行业
	
	登记注册  类       型
	

	
	申请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型       号
	

	
	申请产品商标名称
	
	申请产品商

标注册时间
	

	考核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利税额
	万元

	
	品牌销售额
	万元
	出口总额
	      万元
	市场占有率
	

	
	申报知名品牌产 品 产 量
	
	

	
	
	
	

	依法生产动态
	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环境认证书
	有效期至：

	
	质量认证书
	有效期至：
	计量认证书
	有效期至：

	
	职业健康安全认证书
	有效期至：
	3C认证书
	有效期至：

	
	出口质量

许可证
	有效期至：
	能源认证书
	有效期至：

	
	其他说明
	

	质量监督情况
	考核年各级有关执法部

门对产品监督检查评价
	

	
	考核年有无因产品质量

等问题被处罚或投诉
	

	其他荣誉或受罚情况
	

	企业自评知名品牌现状
	


文件





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


天津市建材业协会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辽宁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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